
    1、被征收人： 刘建国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100036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4月18日

刘俊财 2024年4月18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3,000.00

叁仟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1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果树 15.00 棵 30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00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000 叁仟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91-01-01-0069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1

刘建国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1、被征收人： 刘莹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640.00

壹仟陆佰肆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2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16.00 棵 164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64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640 壹仟陆佰肆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91-01-01-0070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2

刘莹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1、被征收人： 师淑匣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7,910.00

柒仟玖佰壹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3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侧柏 3.00 棵 360 国槐 1.00 棵 3600

果树 6.00 棵 300 材树 9.00 棵 365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791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7910 柒仟玖佰壹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91-01-01-0067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3

师淑匣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1、被征收人： 刘欢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5,630.00

伍仟陆佰叁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4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15.00 棵 563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63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630 伍仟陆佰叁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91-01-01-0068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师庄村-1-4

刘欢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师庄村



    1、被征收人： 邵东辉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河北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321,817.00

叁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205.55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河北庄村-1-1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71.58 678 48531 F2 133.97 521 69798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6.60 ㎡ 1188 砖墙 159.48 ㎡ 28794

水泥地面 191.20 ㎡ 9560 平砖地面 168.40 ㎡ 4210

水井 1.00 眼 4000 渗水井 2.00 个 1200

不锈钢水箱 1.00 个 600 P1 39.86 ㎡ 4259

门垛 1.00 对 466 厕所 4.14 ㎡ 1964

化粪池 1.00 个 400 窝 1.00 个 150

电线杆 2.00 根 1600 材树 48.00 棵 5120

香椿树 2.00 棵 700 果树 36.00 棵 11500

S1 123.46 ㎡ 58890 S2 121.28 ㎡ 68887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03488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21817 叁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柒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205.55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18329

0205090-01-01-0001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河北庄村-1-1

邵东辉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河北庄村



    1、被征收人： 邵波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河北庄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12,153.00

壹拾壹万贰仟壹佰伍拾叁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00.94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河北庄村-1-2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62.14 947 58847 F2 38.80 788 30574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8.80 ㎡ 1584 砖墙 10.25 ㎡ 1645

水泥地面 100.00 ㎡ 5000 平砖地面 42.10 ㎡ 1053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1.00 台 400

宽带 1.00 条 100 监控摄像头 2.00 个 40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火炕 2.00 个 2000

P1 5.41 ㎡ 325 P2 13.39 ㎡ 803

门垛 1.00 对 816 砂石路面 76.45 ㎡ 2676

材树 3.00 棵 480 黄杨 1.00 棵 100

香椿树 2.00 棵 900 果树 7.00 棵 285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2732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12153 壹拾壹万贰仟壹佰伍拾叁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00.94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89421

0205090-01-01-0002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河北庄村-1-2

邵波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河北庄村



    1、被征收人： 王占国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47,082.00

壹拾肆万柒仟零捌拾贰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14.67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88.01 928 81673 F2 26.66 560 14930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0.88 ㎡ 1958 平砖地面 141.30 ㎡ 3533

水泥地面 116.20 ㎡ 5810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3.00 台 120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1.00 个 3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热水器 1.00 台 500 不锈钢水箱 1.00 个 600

彩钢单板围挡 32.93 ㎡ 1153 窝 1.00 个 150

地窖 1.00 个 800 材树 81.00 棵 12450

果树 19.00 棵 2300 香椿树 52.00 棵 5120

猪舍 23.17 ㎡ 4044 C1 2.43 ㎡ 1410

门垛 3.00 对 1751 电线杆 1.00 根 8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0479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47082 壹拾肆万柒仟零捌拾贰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14.67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96603

0205036-01-01-0002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

王占国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高国义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96,326.00

壹拾玖万陆仟叁佰贰拾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24.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2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84.63 963 81499 F2 39.37 792 31181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8.84 ㎡ 1591 干砌墙 14.88 ㎡ 1190

水泥地面 167.82 ㎡ 8391 平砖地面 174.54 ㎡ 4364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太阳能 1.00 台 1000

渗水井 2.00 个 1200 灶台 2.00 个 600

火炕 2.00 个 20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水池 5.73 m³ 860

窝 1.00 个 150 电线杆 2.00 根 1600

材树 52.00 棵 9390 果树苗 50.00 棵 500

果树 50.00 棵 9300 葡萄 1.00 棵 150

香椿树 21.00 棵 5800 P1 25.98 ㎡ 3637

门垛 2.00 对 2034 猪舍 19.10 ㎡ 4184

砖墙 127.43 ㎡ 18805 水井 2.00 眼 55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83646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96326 壹拾玖万陆仟叁佰贰拾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24.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12680

0205036-01-01-0004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2

高国义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李启兵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73,924.00

壹拾柒万叁仟玖佰贰拾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06.54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3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81.86 1093 89473 F2 24.68 752 18559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2.00 ㎡ 2160 砖墙 198.99 ㎡ 27859

水泥地面 96.92 ㎡ 4846 平砖地面 114.20 ㎡ 2855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1.00 台 4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窝 1.00 个 150 材树 54.00 棵 7590

果树 76.00 棵 7800 香椿树 31.00 棵 3380

门垛 1.00 对 2428 C1 4.52 ㎡ 1624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65892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73924 壹拾柒万叁仟玖佰贰拾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06.54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08032

0205036-01-01-0006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3

李启兵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王松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2,305.00

贰万贰仟叁佰零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4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水泥地面 94.50 ㎡ 4725 水井 1.00 眼 4000

材树 13.00 棵 2230 果树 23.00 棵 5450

香椿树 33.00 棵 59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2305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22305 贰万贰仟叁佰零伍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07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4

王松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高建军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39,494.00

叁万玖仟肆佰玖拾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36.05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5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36.05 848 30570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平砖地面 55.20 ㎡ 1380 水泥地面 7.29 ㎡ 365

空调 1.00 台 400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2.00 个 600 铁丝网围挡 45.90 ㎡ 918

石棉瓦围挡 15.47 ㎡ 541 窝 1.00 个 150

果树 13.00 棵 2500 香椿树 4.00 棵 470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8924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9494 叁万玖仟肆佰玖拾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36.05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30570

0205036-01-01-0008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5

高建军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王占起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05,544.00

壹拾万伍仟伍佰肆拾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96.59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6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65.06 982 63889 F2 31.53 460 14504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砖墙 53.30 ㎡ 7462 干砌墙 15.75 ㎡ 1260

水泥地面 58.16 ㎡ 2908 平砖地面 95.84 ㎡ 2396

空调 1.00 台 400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1.00 个 3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材树 11.00 棵 2680 果树 17.00 棵 4100

葡萄 13.00 棵 1950 银杏 4.00 棵 80

C1 7.79 ㎡ 1515 门垛 1.00 对 7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7151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05544 壹拾万伍仟伍佰肆拾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96.59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78393

0205036-01-01-0009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6

王占起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王强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81,524.00

贰拾捌万壹仟伍佰贰拾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70.25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7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51.88 1270 192888 Y1 18.37 514 9442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2.40 ㎡ 2232 砖墙 208.84 ㎡ 30491

水泥地面 103.10 ㎡ 5155 平砖地面 378.70 ㎡ 9468

太阳能 1.00 台 1000 宽带 1.00 条 100

空调 1.00 台 400 监控摄像头 1.00 个 20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1.00 个 3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电线杆 3.00 根 2400

果树 3.00 棵 600 C1 6.08 ㎡ 1666

P1 31.03 ㎡ 1241 P2 179.84 ㎡ 11507

P3 37.70 ㎡ 1881 P4 35.90 ㎡ 5026

砖木门楼 1.00 座 3127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79194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281524 贰拾捌万壹仟伍佰贰拾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70.25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202330

0205036-01-01-0010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7

王强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张东生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3,310.00

壹万叁仟叁佰壹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8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水井 1.00 眼 1500 材树 130.00 棵 11410

果树 1.00 棵 4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331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3310 壹万叁仟叁佰壹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13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8

张东生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程进虎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32,668.00

叁万贰仟陆佰陆拾捌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9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281.00 棵 23720 果树苗 100.00 棵 1000

果树 20.00 棵 6500 水池 4.32 m³ 648

电线杆 1.00 根 8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2668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2668 叁万贰仟陆佰陆拾捌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14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9

程进虎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王军和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790.00

柒佰玖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0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17.00 棵 700 香椿树 2.00 棵 40

果树 1.00 棵 5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79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790 柒佰玖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17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0

王军和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田章树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5,710.00

伍仟柒佰壹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1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砖墙 4.00 ㎡ 800 材树 42.00 棵 491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71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710 伍仟柒佰壹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18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1

田章树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白春玲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3,950.00

叁仟玖佰伍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2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26.00 棵 395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95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3950 叁仟玖佰伍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21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2

白春玲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谷国安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4,850.00

肆仟捌佰伍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3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苗 20.00 棵 100 材树 12.00 棵 475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485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4850 肆仟捌佰伍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20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3

谷国安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阴小匣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5,210.00

伍仟贰佰壹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4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水井 1.00 眼 1500 材树 19.00 棵 3110

果树 3.00 棵 6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21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210 伍仟贰佰壹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19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4

阴小匣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王柱安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5,650.00

伍仟陆佰伍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5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42.00 棵 565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65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650 伍仟陆佰伍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22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5

王柱安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1、被征收人： 程小焕

    2、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19980106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

2024年4月18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俊财

1120100036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4年2月20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4月18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5,545.00

壹万伍仟伍佰肆拾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00

六、价值时点： 2024年2月14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6

一、估价项目名称： 萍河右堤工程（二期）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干砌墙 26.26 ㎡ 2101 水泥地面 38.88 ㎡ 1944

材树 77.00 棵 115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5545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5545 壹万伍仟伍佰肆拾伍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5036-01-01-0023 康正（容城）2024评字第1号-西牛营村-1-16

程小焕 房屋坐落 容城县小里镇西牛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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